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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范某海驾驶电动三轮车
在 G340 国道与平乡县油召一村惠丰街交
叉路口处右转弯时，与正同向行驶的许
某 某 驾 驶 的 小 型 轿 车 发 生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范 某 海 死 亡 ，两 车 不 同 程 度 损
坏。平乡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范某海、许某某应
负此事故同等责任。

范某锋系范某海侄子。双方签订遗
赠扶养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范某海自愿
将其所有的全部财产赠与范某锋，由范
某锋承担扶养范某海的义务；范某锋自
愿承担扶养义务并愿意受让范某海赠与
的所有财产。该协议在平乡县公证处进
行了公证。范某海死后，范某锋操办了
范某海的丧葬事宜。后范某锋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判令许某某、某保险公司邯
郸分公司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
通费、电动车维修费等共计 240960.25 元。

平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
告范某锋与受害人范某海系叔侄关系，
系因遗赠扶养关系一起组成的家庭，并
非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普通情况下的家
庭关系。根据村委会证明、证人证言、遗
赠扶养协议、公证书等证据，可以认定范
某海一生未婚，且无任何子女，其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均在范某海
死亡前已经去世，其生前居住在范某锋
提供的住所，与范某锋生活关系亲密，范
某海去世后的丧葬事宜由范某锋一人操
办。根据范某锋提 交 的 范 某 海 的 医 疗
费票据等证据，可进一步证明范某锋全
面 尽 到 了 对 范 某 海 的 扶 养 义 务 。 本 案
受 害 人 范 某 海 与 原 告 范 某 锋 是 一 个 特
殊 家 庭 的 共 同 成 员 ，在 共 同 生 产 、生 活
的 过 程 中 ，形 成 家 庭 共 同 收 益 、家 庭 财
产 共 同 所 有 的 经 济 利 益 关 系 。 死 亡 赔
偿金的性质是财产损害补偿，属于对死
者未来收入的赔偿，是对受害者近亲属
的 补 偿 。 范 某 锋 的 利 益 因 范 某 海 死亡
而减少和丧失，是损失的承担者，是侵权
行为的间接受害人，因而范某锋可以请
求侵权人予以赔偿。故判决某保险公司
邯 郸 分 公 司 赔 偿 范 某 锋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238880.25 元。

我国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
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 以 适 用 习 惯 ，但 是 不 得 违 背 公 序 良
俗。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
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第 二 款 规 定 ，配 偶 、父 母 、子 女 、兄 弟 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为近亲属。依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一
般情况下，受害人因侵权死亡的，其生前
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扶养人和近亲属享
有赔偿请求权，有权主张侵权人赔偿受
害 人 死 亡 给 其 亲 人 造 成 的 物 质 利 益 损
失，以及得到精神损害抚慰。本案特殊
性 就 在 于 范 某 锋 不 属 于 范 某 海 的 近 亲
属，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某海的扶养
人，即范某锋不属于严格法律意义上的
赔偿权利人。但是范某锋作为受害人范
某海的侄子，且双方由于遗赠协议建立
了一种特殊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应当赋
予其赔偿请求权。

2022 年 6 月 ，贺 某 驾 驶 无 牌
普通二轮摩托车与骑电动自行车
的 谭 某 发 生 碰 撞 ，造 成 谭 某 受
伤。经交警部门认定，该起道路
交通事故中，贺某驾车未保持安
全 距 离 负 全 部 责 任 ，谭 某 无 责
任。后经司法鉴定，谭某右腕关
节功能丧失 37.5%，评定为十级伤
残；误工期评定为 120 日、护理期
评定为 45 日、营养期 60 日。因赔
偿问题，原告谭某将被告贺某诉
至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就医
药费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但因
原告谭某有多份工作，双方就误
工费赔偿标准产生分歧。

经 查 ，2021 年 10 月 ，谭 某 与
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合同期
限自 2021 年 10 月起至法定的终止
条 件 出 现 时 止 ，工 资 为 2970 元/
月。此外，根据 2019 年至 2022 年的
银行工资流水，原告谭某还在四家
单位兼职会计工作，且兼职时长均
在一年以上。事故发生后，兼职单
位均出具了证据证明受害人因伤
不能再从事兼职工作。

法院一审认为，原告谭某因
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使无法
正常工作，损害后果与侵权事故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贺某应
当 承 担 相 应 的 侵 权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赔 偿 原 告 谭 某 的 误 工 损 失 。
本案中，原告谭某的实际收入由
一份固定工作收入和多份兼职会
计工作收入组成，应当按原告实
际损失即原告近三年银行流水确
定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法院一审
判令被告贺某赔偿原告谭某的各
项损失（含误工费）共计 194505.51
元。二审维持原判。

误工费系受害人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
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根据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
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
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
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
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
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
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
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
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
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
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
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遂本案中谭某的误
工费并不能根据所签劳动合同 2970 元/月的
工资简单评判，而是需要权衡其近三年银行
流水来确定平均收入情况，依法合理拟定误
工费的赔偿标准。

不 同 案 件 中 的 受 害 人 因 生 活 在 不 同 地
区，从事不同职业，收入上必然存在差异，因
侵权事故造成的误工费也不一致。在计算误
工费时，首先应当确定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
实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其次应当根据
受害人实际减少的收入确定拟制的法定赔偿
标准。如若受害人有固定收入，应当以侵权
造成损害发生前后，受害人财产减少的差额
作为计算标准，即实行差额赔偿原则。如若
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应当按照定型化标准
赔偿。

2014 年 2 月 20 日，邢某父亲经某
银行介绍购买了一款理财产品。邢某
称，某银行客户经理介绍该理财产品
是固定利息，无风险，到期还本，期限
36 个月，年息 8.5%。邢某父亲在《私
人银行代理业务项目客户资金收付授
权书》中确认：其已充分知晓并自愿
承担风险。邢某父亲购买了 180 万元
的理财产品并收到 3 年利息，理财产
品到期后，未收到 180 万元本金。邢
某 父 亲 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去 世 ，邢
某为该理财产品的唯一继承人。邢某
为此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某银行
给付邢某理财本金 180 万元并支付利
息。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某银行的行为明显违反了适当
性义务和告知说明义务，应当对邢某
父亲的投资本金和利息损失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故判决：某银行给付邢某
资金损失 180 万元及利息。

某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石
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
审 判 决 认 定 事 实 清 楚 ，适 用 法 律 正
确，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在金融产品销售过程中，必须坚
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由于
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金融产品交
易结构的复杂性以及金融消费者或投
资者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卖方机构
须承担适当性义务，在缔约过程中要
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销售，即对
客户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将产品
的内容和风险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进
行告知，并提供与客户情况相匹配的
产品或服务，以确保客户是在充分了

解投资标的及其风险的基础上自主作
出决定。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
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
的前提和基础。

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卖方机构对
其已履行适当性义务的事实承担举证
证明责任，如果不能提供其已尽到了
解产品、了解客户、告知说明义务等
证 据 的 ，应 承 担 举 证 不 能 的 不 利 后
果。卖方机构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是金
融消费者或投资者能够真正了解投资
风险的关键，应当以让金融消费者或
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产品及风险的方
式予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
作出特别说明，仅以金融消费者或投
资者手写或书面确认“充分知晓并自
愿承担风险”主张其已履行告知说明
义务并要求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风险
自负的，法院不予支持。

本 案 中 ，某 银 行 应 当 依 据《商 业
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

履行金融产品销售者的义务，在向客
户推介、销售理财产品时，对客户进
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了解客户、了
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
客户，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向客户详
细介绍理财产品的内容和相关风险等
级，使客户能够理解理财产品的实质
内容及其风险。

某银行提交的《私人银行代理业
务项目客户资金收付授权书》等证据
不能证明其履行了相关义务，且隐瞒
了其向第三方发放贷款的事实并以理
财产品的形式向邢某父亲销售、募集
资金。某银行的行为明显违反了适当
性义务和告知说明义务，故法院作出
上述判决。

本案的裁判规则和裁判结果，对
于 促 使 金 融 机 构 依 法 履 行 适 当 性 义
务，引导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理性投
资，保护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合法权
益，具有现实意义。

2022 年 8 月 22 日 16 时 30 分，
蔡某驾驶朋友吴某的小型轿车行
驶时，与同向行驶的李某驾驶的
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致李某受
伤 ，车 辆 损 坏 。 交 警 认 定 ，蔡 某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
任。吴某称保险公司对案涉车辆
在 投 保 时 处 于 脱 保 状 态 是 知 情
的，但未告知其可以选择交强险
即时生效，交强险保单生成时间
为 2022 年 8 月 22 日 15 时 36 分，事
故发生在保单生成之后，故李某
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偿。保险
公 司 称 保 单 载 明 交 强 险 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 0 时起生效，事故没
有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不
应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 双 方 协 商 无
果 ，吴 某 遂 将 保 险 公 司 诉 至 法
院。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本 案 中 ，
保险 公 司 明 知 承 保 车 辆 在 投 保
时交强险已脱保，却未告知投保
人可以选择交强险即时生效，剥
夺 了 投 保 人 对 于 交 强 险 生 效 时
间的选择权，致使涉案肇事轿车
在 保 单 生 成 后 至 合 同 约 定 的 生
效 时 间 即 次 日 零 时 之 间 的 时 间
段内得不到交强险的保障，不利
于实现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目的，
不 利 于 保 护 事 故 受 害 人 的 合 法
权益，保险单中载明的交强险保

险期间自 2022 年 8 月 23 日 0 时起
算 的 条 款 对 于 投 保 人 不 发 生 效
力，交强险保险期间应自合同成
立 之 时（即 保 单 生 成 之 时）即
2022 年 8 月 22 日 15 时 36 分 起
算 。 本 案 事 故 发 生 在 2022 年 8
月 22 日 16 时 30 分 许 ，事 故 发 生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应当承
担保险责任，李某的损失应先由
保 险 公 司 在 交 强 险 责 任 限 额 内
承担。

国家设立交强险是为了保障
机 动 车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受 害 人 依
法 、及 时 得 到 赔 偿 ，具 有 公 益 性
及强制性。《机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条 例》第 十 条 第 一
款 规 定 ，投 保 人 在 投 保 时 应 当
选 择 从 事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业 务 的 保 险 公 司 ，被
选 择 的 保 险 公 司 不 得 拒 绝 或 者
拖 延 承 保 。《中 国 保 险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关 于 加 强 机 动 车 交 强 险
承 保 工 作 管 理 的 通 知》( 保 监 厅
函〔2009〕91 号)对交强险的承保
工 作 提 出 了 明 确 要 求 ：各 公 司
可 在 交 强 险 承 保 工 作 中 采 取 以
下 适 当 方 式 ，以 维 护 被 保 险 人
利 益 ：一 是 在 保 单 中“ 特 别 约
定 ”栏 中 ，就 保 险 期 间 作 特 别 说
明 ，写 明 或 加 盖“ 即 时 生 效 ”等

字 样 ，使 保 单 自 出 单 时 立 即 生
效；二是公司系统能够支持打印
体覆盖印刷体的，出单时在保单
中打印“保险期间自×年×月×
日 × 时 ……”覆 盖 原“ 保 险 期 间
自×年×月×日零时起……”字
样，明确写明保险期间起止的具
体时点。根据我国交强险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保监会上述通知精
神，法律法规并未强制要求交强
险即时生效，而是赋予投保人对
于交强险生效时间的选择权，并
鼓励保险公司采取适当方式实现
交强险即时生效。保险期间关系
到 投 保 人 、被 保 险 人 的 重 要 利
益，投保人投保交强险的目的就
是为了即时降低被保险车辆的风
险，交强险保险合同立即生效更
符合投保人的保险目的和合理预
期 ，保 险 公 司 作 为 优 势 地 位 一
方，应当告知投保人对于交强险
生效时间具有选择权。由此，尽
管本案中保险合同约定交强险保
险与签订后次日零时生效，但实
际交强险保险期间应自合同成立
之时起效，李某的损失于法应由
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
的 法 定 义 务 ，但 现 实 生 活 中 ，仍
有部分车主存在侥幸心理，不按
时投保交强险，一旦产生交通事
故，投保义务人需要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交强险交费一小时后发生事故，但保
险合同约定次日零时生效——

车主能否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王某、李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
有李一李二两个女儿，李一李二与母
亲王某在同一农业家庭户下。1996
年 1 月，李一李二为进城打工办理了

“农转非”手续，将农村户口迁到了父
亲李某的非农户口名下，但户籍地址
不变。2005 年村里土地延包时，发放
的《农村承包土地证》也载明了承包
户主为王某，人口为“叁”。之后，二
人的父亲于 2019 年去世，隔年李一将
自己的户口转回了母亲名下。2022
年 5 月因王某去世，村民小组召开全
体村民大会，决定将已故村民王某家
庭 户 承 包 土 地 2 亩 收 回 本 村 民 小 组
统一管理，收回的土地及所产生的收
益归全小组村民共有。李一李二不
服村民小组收回土地的决定，将村民
小组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二人对名
下的承包土地继续享有承包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土地承包经营
权对于农民具有生活保障功能，农户
享有土地承包权是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的基础。在第一次分田到户时，王
某家庭户享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
承 包 人 包 括 李 一 李 二 及 王 某 三 人 。
之后，李一李二于 1996 年 1 月将户口
迁出某村村民小组，但某村村民小组
并未举证证明彼时已引导李一李二

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其次，2005 年第
二轮土地延包时，某村村民小组向王
某家庭户颁发的《农村承包土地证》
上载明人口数量仍为“叁”，说明在第
二次土地延包时，某村村民小组并未
将王某一户的土地进行核减，李一李
二及王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继续
获得了本集体组织认可。而二轮土
地 承 包 后 ，土 地 承 包 期 限 已 延 长 至
2032 年 12 月 31 日，即至今该案涉土
地仍在承包期内。那么，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即便李一李二已将户口迁出
某村村民小组处，作为发包方的某村
村民小组在承包期内亦不得收回王
某家庭户的承包地，这是作为发包方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
会应负的法定义务，也是对发包方行
使权利的一种限制。故李一李二主
张对王某名下的承包地继续享有承
包经营权，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原告李
一李二对王某名下的承包土地继续
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判决送达后
某村村民小组在上诉期内上诉至中
级人民法院，中级法院审理后维持原
判，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2009 修正）第二十六条修
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2018 修正）第二十七条后，同案
产生截然不同判决的典型案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2009 修正）第二十六条相关
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
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
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
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
的耕地和草地。由此可见，迁入设区
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是丧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条件。虽然当时
我国法律没有对农村居民个人丧失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条件作出明确具
体的规定，但应当比照法律中最相类
似的条款进行认定。因此，农村居民
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其已丧失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 2018 年之
前，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据此规
定，对农转非或者又由非转回农的原
承包方要求继续承包土地的请求，都
予以了驳回。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2018 修正）第二十七条规定，
承 包 期 内 ，发 包 方 不 得 收 回 承 包
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
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
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

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
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或 者 将 承 包 地 交 回 发 包 方 ，也 可 以
鼓 励 其 流 转 土 地 经 营 权 。 承 包 期
内 ，承 包 方 交 回 承 包 地 或 者 发 包 方
依 法 收 回 承 包 地 时 ，承 包 方 对 其 在
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
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可见，土
地承包经营政策逐渐演变为国家保
护进城务工的农户在承包期内所享
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的承
包 期 内 ，承 包 农 户 虽 然 将 户 口 转 为
非 农 ，但 在 其 未 按 照 自 愿 有 偿 原 则
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
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
方 时 ，不 得 强 行 收 回 其 承 包 的 土
地 。 在 本 案 中 ，对 比 李 二 的 情 况 可
知 ，即 便 李 一 没 有 将 其 户 口 转 回 其
母 亲 王 某 户 下 ，李 一 的 土 地 承 包经
营权只要仍在承包期内也依旧会得
到国家法律的保障。

城镇的发展离不开各类人员的
积极参与，进城务工的农户虽然已将
户口转为非农户口，但只要其仍属于
家庭承包户内的一员，且在土地承包
期 内 ，其 应 获 取 的 权 益 就 不 应 被 剥
夺。合法保障进城务工农户的生活、
工作需求，才能将城市与农村的连接
落到实处，促进城市农村进一步的联
合发展。

村民户口“农转非”
村民小组能否收回土地承包权

老人经某银行介绍购买 180 万元理财产品，理财到期
后仅收到利息。法院依法判决——

金融产品销售者违反适当性义务须担责

叔叔与侄子签
订 遗 赠 扶 养 协 议 ，
并一起生活。后叔
叔在交通事故中身
亡——

侄子能否拿到
死亡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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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法制报记者 李胜男

□ 柴会锋 赵晓雷

□ 徐慎

□ 韦欣 胡君卉

□ 张海波 资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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